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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15:00。

2、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新能源一路科信科技大厦1102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登志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99,770,8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96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其中，5名股东亲自出席，4名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表股份99,

742,8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7.95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3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5,214,8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2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其中，3名股东亲自出席，2名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代表股份25,

186,84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10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3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所有议案，各议案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陈登志先生、张锋峰女士、云南众恒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曾宪琦先生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74,556,034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43,4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5％；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7,4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晏律师、诸骥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富国天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公告

公告日期：2021年5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天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天润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843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3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富国天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国天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5月25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5月25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本基金自2021年5月25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转入业务。

转换转出起始日 本基金自2021年5月25日起在直销机构开通基金转换转出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本基金自2021年5月25日起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富国天润回报混合A 富国天润回报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0843 010844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和定期定额

投资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本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本基金可以不开

放申购和赎回等业务，具体以届时公告为准），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

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不可抗力，或者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

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投资者

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 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 其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基金管理人规定，本基金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

基金时，除需满足基金管理人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当销售机构设定的最低金额高于上述金额限制时，

投资者还应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

直销网点单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

笔人民币20,000元（含申购费）；已在直销网点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

制。其他销售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投资者当期分

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基金申购

业务的不受直销网点单笔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申购最低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但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的50%（在基金运

作过程中因基金份额赎回等情形导致被动达到或超过50%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时，需交纳申购费用，投资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

计算。 申购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A类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

费率。

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

基金等，具体包括：

a、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b、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保障基金；

c、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

d、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e、企业年金养老金产品；

f、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等产品；

g、养老目标基金；

h、职业年金计划。

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

户）

申购费率

（其他投资者）

M＜100万元 0.10% 1.00%

100万元≤M＜500万元 0.08% 0.80%

M≥500万元 1000元/笔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0.0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

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0.01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申

请赎回。 但各销售机构对交易账户最低份额余额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4.2赎回费率

（1）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投

资者认（申）购本基金所对应的赎回费率随持有时间递减。 赎回费率见下表：

A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75%

30日≤N＜180日 0.50%

N≥180日 0

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日 1.50%

7日≤N＜30日 0.50%

N≥30日 0

（注：赎回份额持有时间的计算，以该份额自登记机构确认之日开始计算。 ）

（2）对持续持有期少于30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30

日但少于90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90日但

少于180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50%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不少于180日的投

资者， 将赎回费总额的25%归入基金财产， 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

费。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自2021年5月25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直销柜台和网上交易系

统）办理本基金的转换业务。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正常收取；转出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转换申购补差

费用免予收取；转出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转换申购补差费享受0.1折优惠；转入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

如转出基金前端申购费不为0，则转换申购补差费免予收取，如转出基金前端申购费为0，则转换申购补

差费享受0.1折优惠；转入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无转换申购补差费用。

当转换金额达到转入基金收取固定费用的标准，则不享受基金转换申购补差优惠，基金管理人收取

固定转换费用。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5.2.1转换业务适用范围

本基金仅开通与富国旗下部分自TA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请详见2021年3月25日发布的《富

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直销渠道进行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用优惠活动的公

告》、2020年9月21日发布的《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在直销渠道转换业务规则的

公告》、2018年11月13日发布的《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在直销渠道进行基金

转换申购补差费用优惠活动的公告》、2018年10月23日发布的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在直销渠道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2015年10月23日发布的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在直销网点开展转换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5.2.2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份额持有人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直销柜台和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

基金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2）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日）。 基金份额持有人转换基金成功

的，登记机构在T+1日为其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投资者通常可自T+2日（含该日）后查询转换

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3）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4）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直销网点申请转换基金份额时，每次对基金份额的转换申请不得低于0.01

份基金份额，转换时或转换后在直销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0.01份的，需一次全部转换。

（5）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基金份额持有人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 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目前，投资者只可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最低金额为10元。

7.基金销售机构

7.1直销机构

（1）本公司的直销网点：直销中心。

直销中心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办公楼二座27层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免长途话费）

传真：021-20513177

联系人：孙迪

（2）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www.fullgoal.com.cn

7.2代销机构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

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期

货股份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

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并在基金管理人网

站公示。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2021年5月25日起，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

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敬请投资者留意。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

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

程序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

详细阅读2021年2月1日发布在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和本公司

网站（www.fullgoal.com.cn）上的《富国天润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富国天润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4）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5）投资者在本基金代销机构办理基金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规定。

（6）投资者可以登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费）进行相关咨询。

（7）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

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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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上午9:15-下午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5号楼北京文津国际酒店四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书贵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632,614,5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2209％。 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10,137,55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68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

份422,476,99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5319％。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共40人，代表股份8,639,

42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60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202,438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084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8人，代表股份7,436,99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5199％。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1.00《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148,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01％；反对2,362,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35％；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72,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506％；反对2,362,

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88％；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2.00�《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148,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01％；反对2,362,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35％；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72,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506％；反对2,362,

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88％；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3.00�《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148,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01％；反对2,362,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35％；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72,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506％；反对2,362,

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88％；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4.00�《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125,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65％；反对2,385,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71％；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49,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1844％；反对2,385,

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6151％；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260,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78％；反对2,354,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285,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7495％；反对2,354,

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50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6.00�《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137,0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84％；反对2,373,7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52％；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161,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3233％；反对2,373,

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762％；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7.00�《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179,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1％；反对2,331,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85％；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204,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8153％；反对2,331,

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842％；弃权103,7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005％。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8.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81亿元

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办理授信额度项下借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293,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对2,321,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18,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315％；反对2,321,

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9.0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29,719,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24％；反对2,894,5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744,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4959％；反对2,894,

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04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10.00《关于预计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珠海启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启迪绿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清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回避表决股数415,040,005股，本议案实际有效表决权股数为217,574,54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15,243,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285％；反对2,331,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08,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0158％；反对2,331,

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8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提案1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以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公司章程〉修订相关事项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30,293,2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31％；反对2,321,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18,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1315％；反对2,321,

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8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提案表决结果：本项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张亚楠、韩泽伟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

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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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下午2点15分；

（2）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6,583,09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4.90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28,521,7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3.92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8,061,3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75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 中小投资者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

975,42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5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6,494,0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81,0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886,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0075％；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 弃权81,0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9033％。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6,494,0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81,0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886,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0075％；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81,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033％。

3、 《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36,494,0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81,0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886,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0075％；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 弃权81,0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9033％。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36,494,0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81,0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886,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0075％；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 弃权81,0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9033％。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48,6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6％；反对34,4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41,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6167％；反对 34,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3833％；弃权0股。

6、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082,4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419,566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 弃权81,07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474,7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4.4220％；反对 419,566�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6746％； 弃权81,0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9033％。

7、 《关于2021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002,5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8％；反对580,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394,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5323％；反对580,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4677％；弃权0股。

8、 《关于公司2021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002,5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8％；反对580,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394,9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5323％；反对 580,5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4677％；弃权0股。

9、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75,0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67,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

1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1,841,45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3％；反对4,741,632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7％；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233,7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7.1710％；反对4,741,63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2.8290％；弃权0股。

11、 《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75,0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67,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

12、 《关于2021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75,0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67,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

13、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75,0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67,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75,0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67,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28,018,7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39％；反对8,564,36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6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11,0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5799％；反对8,564,36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5.4201％；弃权0股。

16、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36,575,09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8,0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8,967,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09％；反对8,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潘波、黄巧婷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2日


